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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填報 會計師複核 

16.檢查事項： 

學校法人或其所設學校之支出項下，是否無隱藏董事長、董事、

監察人、校長及相關人員之個人費用？ 

檢查結果：[]是  [ ]否  [ ]不適用 

補充說明： 

複核結果： 

[]同意 [ ]不同意 

補充說明： 

17.檢查事項： 

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經常支出若有購置禮券之支出，其用途

是否與其業務有關，並有支用目的及人員支領之相關簽呈紀錄？ 

檢查結果：[]是  [ ]否  [ ]不適用 

補充說明： 

複核結果： 

[]同意 [ ]不同意 

補充說明： 

18.檢查事項： 

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並無以營繕工程規劃或其他名義支付之

支出，嗣後以其他理由，未進行工程之興建，致有浪費經費者。 

檢查結果：[]是  [ ]否  [ ]不適用 

補充說明： 

複核結果： 

[]同意 [ ]不同意 

補充說明： 

(三)資產事項  
19.檢查事項： 

＊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本學年度不動產之購置、出租、處分、

設定負擔(含不動產之出售、抵押等)，是否符合私立學校法第49

條之規定？(但依103年4月9日臺教高（一）字第1030037310B號令

函釋校內不動產出租，如為強化校園生活機能，並為服務學校教

職員工生之多元化生活所需，而依大學自主自訂規章、規劃校園

部分空間設置便利超商、影印店、書店等，在不妨礙校務發展或

辦學目的之原則下，不在此限) 

檢查結果：[]是  [ ]否  [ ]不適用 

補充說明：教育部核准日期、文號：教育部民國112年08月18日臺

教高(三)字第1120076821號函。 

複核結果： 

[]同意 [ ]不同意 

補充說明： 

20.檢查事項： 

＊學校法人所設私立學校本學年度設校基金之動用，是否依據私

立學校法第 45 條第 3 項規定事先報經教育部核准(註：65 年 4 月

23日以後新成立之學校方適用)？ 

檢查結果：[ ]是  [ ]否  []不適用 

補充說明：本校係 65年 4月 23日以前設立，故不適用。 

複核結果： 

[]同意 [ ]不同意 

補充說明： 

21.檢查事項： 

學校法人所設私立學校本學年度設校基金，是否無挪用或移用後

再行存入專戶？(65年 4月 23日以後新成立之學校方適用) 

檢查結果：[ ]是  [ ]否  []不適用 

補充說明：本校係 65年 4月 23日以前設立，故不適用。 

複核結果： 

[]同意 [ ]不同意 

補充說明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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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填報 會計師複核 

53.檢查事項：

＊教育部對於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之財務會計事項，以前學

年度及本學年度已請列入查核及改善事項，於本學年度始完成改

善或仍未完成改善之辦理情形？ (註：請於下列「補充說明」處

將教育部之公文日期、文號、須改善項目及改善情形，以表列方

式說明改善與否。) 

檢查結果：[]是  [ ]否  [ ]不適用 

補充說明： 

教育部糾
正公文日
期、文號 

查核項目 改善情形 
是否
已改
善 

教育部同意
結案公文日
期、文號 

教 育 部
114 年 05
月 06 日
臺 教 高
(三)字第
11422012
14號函： 

學校 112 學年度開設之第
21 屆食品技師專業學分
班，兼任教師張正明支領
之鐘點費係以每小時
1,600 元計算，與「實踐
大學推廣教育實施要點」
第五條所述「學分班-不
分職級鐘點費每小時 800
元，獎勵金每小時 400 

元，共計每小時 1,200 
元。」之規定不符。 

本校已於
113 年 12
月 24日修
訂「實踐
大學推廣
教育實施
要點」，以
符合實際
運 作 情

況。 

是 民國 114
年 06月 16
日臺教高
(三)字第
114005598

7 號函 

複核結果： 

[]同意 [ ]不同意 

補充說明: 

54. 檢查事項：

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與關係人間之交易事項，並無異常交易

情形存在？ 

檢查結果：[]是  [ ]否  [ ]不適用 (註：若無交易事項則勾不

適用) 

補充說明： 

複核結果： 

[]同意 [ ]不同意 

補充說明： 

55.檢查事項：

學校承辦總務、會計、人事事項職務之人員未違反私立學校法第

44條規定，且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會計主任之資格符合學校

財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建立會計制度實施辦法第 21條、第 22

條之規定，其任用程序並符合同辦法第 20條及學校相關規定？ 

檢查結果：[]是  [ ]否  [ ]不適用 

(註 1：學年度進行間，若會計主任有空缺未補情形，亦請勾否，

並說明空缺之期間及檢查結果。 

2：私立學校法第 44條已將會計主管任用須報經主管機關核備規

定取消。) 

補充說明： 

複核結果： 

[]同意 [ ]不同意 

補充說明： 










